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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 
参加国际柔道比赛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国际赛事 

本办法规定的国际柔道赛事，包括国际柔联巡回赛、大洲公

开赛和其他由中国柔道协会为唯一具备参赛报名资格的国际柔

道赛事。 

第二条 赛事信息 

有关国际柔道单项赛事以国际柔道联合会、各洲际柔道国际

组织官网发布信息为准。 

第三条 报名单位 

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，可由注册单位、派出单位向国家

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报名，参加国家柔道队未报名参赛的国际柔

道赛事。注册单位、派出单位自行组队报批、经费自理。 

第四条 资格产生办法 

（一）积分资格 

1.截止各站比赛第一个比赛日前 3 个月，各级别国际柔联世

界排名前 50 名运动员具有参赛资格。 

2.截止大满贯赛第一个比赛日前 3 个月，各级别全国排名前

5 名运动员具有参赛资格；截止大奖赛第一个比赛日前 3 个月，

各级别全国排名前 10 名运动员具有参赛资格；洲际公开赛、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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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杯赛等其他较低级别比赛报名无国际或全国积分最低排名

要求。 

（二）邀请资格 

根据备战工作总体安排，我中心将视情况邀请相关省市运动

员参加国际比赛。 

第五条 报名办法 

各注册单位、派出单位可在每站比赛第一个比赛日前 3 个月

向我中心致函表明参赛意向。来函须为省（直辖市/自治区）级

体育行政主管部门、高等院校，来函应加盖公章。为确保公平，

当同一赛事有至少一个注册单位、派出单位在截止日前致函的，

将不再考虑截止日后致函单位的参赛意向。来函应至少包括以下

内容： 

1.参加赛事名称 

2.出访行程（抵离国境日，非竞赛日） 

3.出访人员情况简介（运动员姓名、出生年月、级别及最

新国际/国内积分排名、参赛目标和随队官员姓名、身份，每队

应至少有一名教练员具有国际赛事临场指挥资格） 

4.清晰注明本团组出访手续和经费由派出单位自理 

5.加盖省（直辖市/自治区）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、高等院

校公章的《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参加国际柔道比赛承诺书》

和责任分工表格（详见附件）。 

第六条 运动员选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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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站比赛第一个比赛日前 3个月，根据各注册单位、派出单

位报名情况（含邀请资格），综合运动员国际积分、国内积分和

洛杉矶周期备战工作总体安排决定是否派队参赛。决定派出的，

选派参赛运动员并面向所有报名省市予以公示（3 或 5 个工作

日），公示无异议的，报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并由中国柔道协会

通过国际柔联报名系统正式报名参赛。 

选派运动员的考察因素包括：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国际积分排

名、国内积分排名、运动员年龄（参加比赛当年应不超过 24 周

岁，鼓励青年运动员赴外参加比赛）、巴黎周期或洛杉矶周期国

家队在队训练或陪练情况、国际和国内比赛获胜方式和整体表现、

国家队教练组评价意见（如有）。 

关于运动员参赛人数，赛事有限额的按其规定；赛事无限额

的，为确保参赛运动员水平，每站比赛各级别至多报名 5 人。 

第七条 参赛规定 

（一）反兴奋剂规定 

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参加国际柔道比赛，参照我中心

《国家队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落实反兴奋剂管理责任，所在注册

单位、派出单位要严格落实总局和我中心有关反兴奋剂规定，出

访队伍参照“四准入、两核查”要求，落实反兴奋管理责任，明

确分工、责任到人，确保外训外赛期间兴奋剂问题“零出现”。

有关单位应在运动员行前 5 天向我中心备案赛前兴奋剂筛查结

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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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外事和安全规定 

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参加国际柔道比赛，应树立良好形

象、维护国家利益，执行《运动队出国纪律规定（暂行）》（体外

字〔2018〕197 号）。运动员所在注册单位、派出单位是出访团组

（出访运动员）外事管理第一责任人。出访运动队及其主管单位，

应主动防范政治风险，严明外事纪律规矩，全面细致做好行前准

备，切实加强行前教育，加强请示报告，主动向上级拥有外事审

批权的部门申请因公出国任务批件。出访团组应于行前 5天向我

中心备案行前教育记录，并附所有出访人员亲笔签名。 

（三）赛风赛纪管理规定 

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参加国际柔道比赛，应弘扬中华体

育精神、维护公平竞争的比赛环境，执行《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

纪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33 号）。运动员所在注册单位、

派出单位是出访团组（出访运动员）赛风赛纪管理第一责任人。

出访运动队及其主管单位，应加强出访团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

监管，发现风险隐患，应当及时处理。 

第八条 赛前准备与出境旅行 

（一）国际柔联系统注册 

按照国际柔联规定，参加国际柔道比赛的运动员和随队官员

必须在国际柔联系统注册。注册工作由中国柔道协会代为完成，

相关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，可通过境外转账或信用卡支付。 

（二）号码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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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际柔联规定，参加国际柔道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向国际

柔联指定供应商购买号码布，相关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，可通过

境外转账或信用卡支付。 

（三）参赛服装 

按照国际柔联规定，参加国际柔道比赛必须穿着符合国际柔

联规定的柔道比赛服，各参赛单位需自行购买相关比赛用服装。

按照中国柔道协会规定，非国家队运动员经批准代表中国柔道协

会参加国际比赛，可以穿着带有中国柔道协会标志或中国国旗标

识的服装，购置费用自行负担。 

（四）签证和出境 

获批参加国际柔道比赛的非国家队在训队员，参赛必需的邀

请函、签证和行程安排等对外工作均自行负责。 

（五）其他事项 

报名完成后，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赛事公告要求，完成食宿

预订和缴费、抵离时间确认等工作。 

第九条 其他规定 

在国家队选调中无故不服从国家队征调的运动员、处于中国

柔道协会禁赛处罚期的运动员、半年内因赛风赛纪和其他不当行

为被给予取消比赛成绩、取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具备报名参赛

资格。 

未及时向我中心备案、或经提醒仍未在出访前备案运动员赛

前兴奋剂筛查结果、附所有出访人员亲笔签名的行前教育记录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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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中心将取消其参赛资格。 

相关注册单位、派出单位赴外参赛出现赛风赛纪问题的，根

据情节轻重，同一单位一定期限内不得按此办法申请赴外参赛。

中国柔道协会将视情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出进一步处罚。 

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参加其他国际柔道比赛，根据报名

人数限制参照上述办法执行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参加

国际柔道比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自即日起废止。未尽事宜由我

中心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参加国际柔道比赛承诺书 

 

*截止各站比赛第一个比赛日前 3 个月：例如，某站国际比赛第一个

比赛日为 5月 6日，则截止日期为 2月 6日。 

*参加比赛当年应不超过 24岁（含）：例如，某站国际比赛计划于 2025

年 2 月 1 日至 7 日举办，参加本场比赛的运动员应出生于 2001 年 1 月 1

日之后（含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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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非国家柔道队在训运动员参加国际柔道比赛 

承  诺  书 

 

我单位接受举摔柔中心工作指导，按照“谁派出、谁负责”

原则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做好出访期间团组反兴奋剂、交通旅

行、安全训赛、赛后总结等各项工作，严防兴奋剂事件、安全事

故发生，出访期间如遇重大事件、政治敏感问题等重要情况，应

第一时间口头请示汇报，有关情况适时书面报告。 

我单位严格按照《“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”建

设的指导意见》做好出访团组反兴奋剂工作，切实履行反兴奋剂

主体责任，对照《建设“干净的国家队”落实“十严”的要求》

逐一排查反兴奋剂风险。严把出访团组干净入口关，建立集训出

访前“四准入、两核查”（管理、背景审查、检查、教育四准入，

行踪和“三品”两核查）制度。我单位将主动联系中国反兴奋剂

中心做好委托检查事宜，确保出访前取得检查结果。我单位将及

时做好运动员境内外行踪申报变更、接受国际检查、“三品”管

理和监督检查等工作，提前防范化解兴奋剂风险，抓细抓实反兴

奋剂日常管理，确保派出团组在外期间兴奋剂问题“零出现”。

有关责任分工详见附后表格。我单位承诺，派出团组人员在以往

工作经历中从未出现过兴奋剂违规行为，未因兴奋剂违规行为被

禁赛或处罚。 



8 

我单位高度重视因公出访行前教育工作，单位主要负责人

为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由外事或专职部门牵头对出

访团组进行全员行前教育，全面落实工作要求，不走形式，不留

死角，确保理解到位、执行到位。行前主动梳理政治和安全风险，

结合当前复杂严峻形势，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和风险意识，坚持

工作在前、防范在前，事先研究制定政治风险防范预案，严明外

事纪律规矩，提升出访人员安全意识，全面细致做好行前准备，

主动向上级拥有外事审批权的部门申请因公出国任务批件。出访

团组严格执行《运动队出国纪律规定》，出访期间代表国家队，

争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。 

我单位高度重视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工作，单位主

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坚决抵制体育赛事活动中出现弄虚作假、

操纵比赛、赛场暴力等违反竞赛规程规则和体育道德的行为。我

单位将加强对运动员，特别是青少年运动员体育道德教育，在日

常训练和参与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中将赛风赛纪教育作为重要内

容。 

 

 

XX 单位（加盖省/市/自治区体育局公章） 

XXXX 年 X月 X 日 

 

（出访团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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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单位参加 XXX 赛事团组 

责 任 分 工 

 

填表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团组情况和人员名单 

领队及其联系方式  团组人数  

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 职务 对外身份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
（不足部分请插入，若

有冗余请删除空行） 

团组责任分工 

工作职责 姓名 单位 职务 

派出单位负责人    

团组责任人  
 

领队* 

外事和安全    

赛风赛纪    

行踪申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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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踪核查    

陪同检查    

检查情况报送    

饮食管理    

就医管理    

营养品和化妆品管理    

治疗用药豁免    

教育准入    

* 1）除派出单位负责人、教育准入外，其他责任分工人员原则上应是出访人员； 

2）本表格需加盖省/市/自治区体育局或同级别单位公章。 

（本处请加盖公章） 

 

 




